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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外国语大学公派出国留学协议书










派遣方（甲方）：北京外国语大学

被派遣人（乙方）：

被派遣人所在单位名称：








甲方（派遣方）
名称：北京外国语大学
甲方代理人：  人事处  
甲方地址：北京市西三环北路2号  邮政编码：100089     
联系电话：
乙方（被派遣人）
姓名：        性别：     出生日期：
学历：        学位：
身份证号码：
现住址：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手持电话：
担保人姓名：
担保人身份证号：
担保人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手持电话：
担保人家庭住址：



第1条 根据北京外国语大学《公派出国留学管理规定》，经甲方、乙方、乙方担保人平等协商，自愿签订本协议，共同遵守本协议所列条款。
第2条 甲方根据人才培养和事业发展的需要，以及乙方留学计划内容派遣乙方出国留学，乙方由甲方派遣，派遣期间接受甲方管理。
第3条 甲方派遣乙方以       身份赴国家（或地区）留学（或进修），自     年   月  日至      年   月   日止。
第4条 乙方留学期间遵守我国和留学所在国法律;尊重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，与当地人民友好交往，不从事有损祖国利益和安全的活动，自觉维护祖国荣誉，服从使(领)馆的指导和管理。
第5条 乙方在留学期间或回校后，需完成下列任务任意一项：
(1) 访学和进修学习期间，作为第一作者或通信作者完成(鼓励与国外学者合作)一篇能够在本学科专业领域国际重要期刊(SSCI/SCI/A&HCI收录期刊或其它高水平国际期刊)上发表的论文（回校后两年内须录用或发表），或者做出水平相当的科研成果。以上成果须检索证明或经所在单位基层学术委员会三分之二以上(不含)同意票认定；
(2) 访学和进修学习期间及回校后两年内，邀请一位本专业领域国际知名学者来校进行学术访问，并且作为第一作者或通信作者在本学科专业领域CSSCI/CSCD收录国内重要学术期刊发表或录用两篇及以上论文(须检索证明)；
(3) 访学和进修学习回校一年内，开设一门本专业急需外语新课程(教学评估须院系排名前50%)，或者完成一项与进修学习内容相关的教改项目(结项评估须优秀)或外语编写的语言/专业课教材(须回校后两年内授课使用)。
第6条 乙方按期完成访学和进修学习任务返校后，所在单位应在两个月内组织基层学术委员会按照《北京外国语大学公派出国留学管理规定》的管理要求对其研修工作进行考核，考核合格的，可享受以下待遇：
（1） 其在境外期间停发的校内补贴总额作为奖励发放；
（2） 考核合格，且完成本协议第五条中任意一项的，其在境外期间停发的岗位津贴总额作为奖励发放；
（3） 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和岗位晋级时，视同出国期间完成其岗位职责规定的教学工作量。
第7条 乙方留学期满回国后，按甲方规定办理有关手续。乙方须向甲方提交书面的留学总结、学术报告（或科研论文、科研成果报告）。
第8条 乙方无论因何种理由需中止、延长留学时间或改变留学内容，均应至少提前3个月向中国驻留学所在国使领馆提出申请。如确因需要延长留学期限者，须提前3个月向本单位提出申请，本单位同意后报学校审批。延长期限在3个月以内的由学校人事处审批，3个月以上的由学校审批。
第9条 出国期限届满，未按时返校报到工作的，自逾期之月起停发国内工资或与其解除聘用合同。乙方回校后须在学校工作至少5年，如未能履行在校服务满5年合约的，应承担以下违约责任：
（1） 向学校全额偿还出国费用和支持奖励；
（2） 向学校支付违约赔偿金，留学期限在1年（含）以下的，每少服务一年，支付赔偿金20000元人民币；留学期限超过1年以上的，每少服务一年，支付赔偿金40000元人民币。
第10条 甲方在认为必要时，有权决定将本协议的副本经由我驻外使、领馆提交乙方留学所在国的有关部门或个人。
第11条 甲方违反本协议书时，乙方有权向甲方的上级主   管部门提出申诉，要求甲方的上级主管部门责成甲方执行本协议书，赔偿损失等。
第12条 经甲方同意，由乙方担保人，保证乙方执行本协议书的情况；如乙方违约，担保人须认真协助甲方追究乙方的责任。在乙方违约而担保人又未履行自己职责的情况下，担保人须承担相应经济责任。
第13条 [bookmark: _GoBack]本协议未尽事宜，经甲方代理人、乙方、乙方担保人三方协商一致后,可对本协议书进行变更或补充。
第14条 本协议自甲方、乙方、乙方担保人签字、甲方法定代理人审核加盖甲方代理人印章后生效。
第15条 本协议一式三份，甲方一份、乙方、乙方担保人一份。


甲方法定代表人	乙方签字：
或甲方代理人（签字）：
	年月日

甲方公章	乙方担保人（签字）：


年  月   日	年    月     日




